附件2：

钦州市拔尖人才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
评选条件

一、市拔尖人才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人选应坚持中国
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积极投身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，学风正派，遵纪守法，清正廉洁，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。
二、市拔尖人才人选年龄一般不超过55 周岁（有重大贡献的可适当放宽年龄条件），在近三年内取得突出成绩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：
（一）获得1 项以上（含1 项，下同）国家技术发明奖、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的完成人。
（二）获得1 项以上省（部）级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或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完成人；获得1 项以上省（部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排名前3 的完成人；获得1 项以上省（部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的第一完成人；获得2 项以上省（部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的完成人。
（三）获得市（厅）级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排名前3 的完成人；获得市（厅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排名前3 的完成人；获得2 项以上市（厅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第一完成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取得l 项以上发明专利，或2 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，或3 项以上外观设计专利，并获得实施或转化，取得显著经济效益的主要发明人或设计人。
（五）获得1 项以上国家级设计金质奖、银质奖、铜质奖，或省（部）级优秀设计奖二等奖以上，并取得重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主要完成人。
（六）在国家级或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2 篇以上基础科学或3 篇以上应用科学方面的论文，或在省（部）级重要学术刊物发表3 篇以上基础科学或5 篇以上应用科学方面的论文，或公开出版1 部以上专著（不含合著或编著），且在区内外本学科领域有较大影响。
（七）领衔完成重大科技攻关项目，或解决重大疑难技术、理论问题，在科技推广服务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，并获得省（部）级以上奖励，或获得市（厅）级奖励2 次以上。
（八）在“世界技能大赛”中获奖，或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，或担任省（部）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，或获得“广西技能大奖”1 次以上。
（九）领办创办高新技术企业，或积极推动企业技术革新、产品开发、市场开拓、金融创新、生产经营模式创新，取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，有力推动我市产业转型升级。
（十）在哲学社会科学、教育卫生、农林牧渔、文化艺术、新闻出版等领域有重大创造或突出成就，在市内有领先水平，在区内外同行业中有较高声誉，取得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人员。
（十一）承担有1 项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），或2 项以上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）的第一完成人。
第十一条市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人选年龄一般不超过45 周岁，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，在近三年内取得较突出成绩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：
（一）获得1 项以上省（部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的完成人。
（二）获得市（厅）级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的完成人；获得市（厅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完成人；获得市（厅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第一完成人；获得2 项以上市（厅）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的第一完成人。
（三）取得1 项以上实用新型专利，或2 项以上外观设计专利，并获得实施或转化，取得较显著经济效益的发明人或设计人。
（四）获得省（部）级优秀设计奖三等奖排名前3 的完成人。
（五）在国家级或国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1 篇以上基础科学或应用科学方面的论文，或在省（部）级重要学术刊物发表2 篇以上基础科学或3 篇以上应用科学方面的论文。
（六）领衔完成重大科技攻关项目，或解决重大疑难技术、理论问题，在科技推广服务方面作出较大贡献，并获得市（厅）级奖励1 次以上。
（七）担任市（厅）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，并获得2 次以上市（厅）级技能大奖的人员。
（八）在哲学社会科学、教育卫生、农林牧渔、文化艺术、新闻出版等领域有较大创造或较突出成就，在市内有较高水平，取得较显著经济或社会效益的人员。
（九）承担有1 项以上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（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）的第一完成人。
第十二条参评人存在剽窃、抄袭、侵占他人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，或者弄虚作假的，取消评选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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